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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市建函〔2018〕61号
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政协玉溪市

五届一次会议第20180134号提案的答复

龚家祥等5名委员：

你们提出的《关于市政道路建设阻碍交通的建议》，已交我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一、总体情况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及国家相关政策的出台，玉溪市中心城区机动车保有量激增，一直处于国内前列；其次，由于历史原因，老旧小区停车位严重不足，大量占用路边车位。中心城区的医院、学校、商业较为集中，但道路宽度远远不能满足市民就医、就学、上班等出行及停车需要；同时，安全骑行项目的实施，将中心城区部分路段的停车位调整为骑行通道，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停车位并加剧了停车难问题；此外，近两年来，中心城区大量实施海绵项目及管廊项目，这些项目具有投资额大、工期紧、任务重等特点，市民出行与施工占道的矛盾非常突出。目前，中心城区土地资源匮乏且已收储土地成本过高，造成了民间投资意愿不高。

上述原因，进一步加剧了市民出行难、停车难，市政道路建设阻碍交通等问题。这些问题都将成为玉溪现代宜居生态城市建设的主要制约因素之一。
二、工作开展情况
（一）统筹规划，加强停车设施建设，强化交通违法专项整治
为形成统一长效的停车管理体制，改善城市道路交通环境，更好服务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市政府于2016年专题研究，明确了交通环境整治工作机制和单位分工。由市政府牵头，规划、住建、交通、交警、城管等部门迅速开展工作，根据中心城区道路交通部分区域、部分路段、部分时段拥堵的特点，认真查找“症结”，找准治理措施，突出重点、以点带面，全面整治中心城区道路交通拥堵问题。同时由我局编制的《玉溪市整治城市交通拥堵实施方案》、《红塔区加大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力度改善中心城区交通环境综合整治活动工作方案》、《玉溪市中心城区路网布局优化实施方案》已获批复实施，市、区分别成立了以市公安局副局长、区政府副区长为组长的交通综合整治领导小组，协调落实交通环境整治工作；开展了红塔区交通秩序集中整治活动，并实行交通环境常态化管理和进展情况季度旬报制度，使各项市政道路及基础设施建设有序推进。

2018年5月8日，市政府副市长朱家伟组织相关部门专题研究中心城区交通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对中心城区中卫路、气象路等路段实地调研并召开中心城区交通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专题会议。会议要求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结合实地调研发现的问题和各自职责共同研究施策，制定时间表强力推行，为人民群众出行提供方便。同时，要结合长期规划，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采取单向限行、严管重处、科技管控、停车价格杠杆调控等多种手段立即整改并逐步推进。

（二）全力推进停车设施建设,强化停车管理，大力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提高交通资源利用效率

1.新建公共停车场及增设临时停车场。2017年3月8日，市政府召开会议专题研究中心城区公共停车场选址方案。会议研究决定同意市医院正门荷花旅社片区公共停车场项目选址方案，由玉溪市家园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作为建设主体，迅速启动项目前期工作，争取尽快建成投入使用，所需土地以政府入股方式投入项目建设。我局迅速启动了项目前期工作，拟占地8.5亩，修建1000个停车位目前，项目正优化可研报告。同时市人居办已增设2座临时停车场，地址位于棋阳路市人民医院旁和聂耳路泷水塘中医院斜对面，分别占地30亩（800个停车位）、50亩（1000个停车位），已于2017年4月底投入使用，极大了缓解了市医院及中医院的停车难问题。

2.强化停车管理，合理在中心城区增设停车位。目前红塔区中心城区的占道停车位约2016个，各市政道路共设有45处公示牌引导停车，由城市管理局按《云南省玉溪城市管理条例》、《玉溪市红塔区城市道路车辆停放管理办法（试行）》、《玉溪市红塔区城市道路车辆停放服务收费标准》等规章制度及发改委相关要求对收费及免费停车位实施管理，并结合中心城区停车状况等实际因素，在新纳入管理的车位中合理增设免费停车位。同时为缓解文化路学校接送高峰拥堵，经市住建局协调，“极中心”地下停车场向市民提供免费停车20分钟，超时按半价收费，有效缓解交通拥挤和车辆乱停放问题。
（三）加强老年代步车、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管理

    交警直属大队根据云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关于对老年代步车、观光车、电动三轮、电动四轮车有关问题请示的批复》（云公交发[2014]103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三）项和国家《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标准》（GB7258-2012）等相关规定，严格对老年代步车进行查处。

加强电动自行车管理，逐步规范电动自行车骑行。在城区各重要路段设置临时查缉点，加大查处力度，严查电动自行车非法安装伞棚、未按时注册落户、不按规定道路行驶等交通违法行为，着力解决非机动车、老年代步车等妨碍交通秩序的乱象，加大路检路查力度，依法从严从重惩治违法，进一步净化辖区道路交通环境，保障辖区道路交通秩序和谐、安全。同时对电动自行车专项整治行动进行跟踪报道，及时将专项整治战果、典型案例等通过各媒体网络平台及时公布，切实利用好舆论的力量，进一步督促群众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

（四）全面排查，科学规划，优化道路交通设施

为减少市政项目施工对交通出行造成的不利影响，我局拟定了《市政项目建设交通保障方案》并组织实施，统筹实施好市政项目建设，充分评估项目建设对正常交通、群众出行、周边环境的影响，切实做好开工前期准备，科学制定施工方案，强化工程施工监管，合理设置施工点，尽可能缩短施工工期，切实处理好市政工程建设与群众出行的关系，降低工程施工对市民的影响，及时发布交通路况、项目施工进度、施工路段等信息，提醒市民合理规划出行。

其次，为最大限度提高中心城区道路通行率，满足新时期、新形势下的人民群众出行的新需求，交警大队立足本职，从科学设计规划入手，积极推进“玉溪市中心城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统设施优化设计规划”，目前该规划已通过规划委员会办公室会议，即将上报市委常委会讨论。2017年，在中心城区安装各类交通标志牌850套，安装交通爆闪灯59套，二次过街设施31组，安装隔离栏11028.85米，施划标线11028米。

2018年以来，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共出动警力35164人次，警车9047辆次，日间常态化开展交通违法专项整治，夜间开展统一行动39次，现场处罚10504起，处罚无证驾驶276起，办理吊销机动车驾驶证42起，查获酒后驾驶46起，处罚非机动车5142起，注册登记电动自行车8789辆，共办理交通违法案件5.6万起，罚款685.4万元。

三、下步工作措施

（一）加强宣传倡导，提升文明出行意识。通过电视、报纸、宣传活动等多种手段，向广大市民宣传海绵项目、管廊项目的建设内容及目的，恳请广大市民从城市发展的大局出发，对市政项目施工期间的种种不便给予理解，对施工期间采取的各种交通疏导措施予以配合；同时，积极倡导绿色出行，鼓励广大市民出行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工具，或以自行车、步行等绿色、健康出行方式。

交警部门将以“五进”交通安全宣传为载体，充分发挥大队宣传小分队和城区160个交通安全片组的作用，坚持组织民警深入学校、片组、单位、社区举办交通安全宣传教育，走访各中小学校，走进客运企业、客运站危化品运输企业，组织各企事业单位、出租车、公交车驾驶人员进行培训，通过上交通安全课、发放宣传材料、播放光盘、展示挂图等形式，开展交通安全知识普及巡讲、专题讲座等形式，加强交通安全教育，提示市民步行、乘车和驾驶车辆出行时应当严格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遵守交通信号、规范车辆停放等。

（二）进一步优化施工组织。对当前施工组织及交通疏解方案，并做进一步优化，合理安排涉及影响中心城区交通出行建设项目的施工组织方案，在建项目进一步优化时序安排、加快施工进度，确保减少新增堵点。
（三）进一步加快停车场项目规划及建设。市住建局将加快与规划、交通、国土等部门对接，系统制定中心城区公共停车设施建设规划，按照“成熟一个，推进一个”的原则迅速启动公共停车设施项目建设，并作为长期工作来抓。同时，由红塔区城管局对全市所有停车场进行一次全面调研，摸清底数、提出方案，尽快实施路面和地下停车场差异化收费管理。盯住重点路段、重点时段、重点区域，加强与企业、部门、小区沟通对接协商，推动我市停车管理规划的落地见效。

（四）积极鼓励社会资金参与。加强停车设施建设，规范停车位的管理，完善停车收费管理制度，有效解决停车难和停车乱的问题。探索停车场项目建设的合理模式，积极鼓励社会资金参与，拓宽融资渠道，探索停车场项目建设的合作模式（PPP、招商引资等），促进停车场项目及早落地并投入使用。
感谢你们对城市建设工作的关心，同时也请你们在下一步工作中继续对我局的工作进行指导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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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9月27日
（联系人及电话：王耀城 18687769877）
抄送：市政府办（议案提案科）、市政协提案委、市公安局。
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8年9月2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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